
徐市镇宸前村新建充电桩及配套工程
中标候选人及中标结果公示

徐市镇宸前村新建充电桩及配套工程已于2026年03月10日09时00分整在阳光招采平台邀请开标，已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完毕，现将中标候选
人及中标结果公示如下:
（一） 招标人的名称及方式：
招标项目名称：徐市镇宸前村新建充电桩及配套工程
招标人：福建金盘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招标方式：邀请招标
工程建设规模：工程投资规模约人民币1307066元；
（二）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及评标办法
专家评委：刘倩（组长）、杨美琴、陈超
评标办法：简易评标法
（三） 中标候选人及其投标文件相关内容
中标候选人：福建磐锐科技有限公司
中标金额：1202500元
项目经理：徐宏亮 闽2352020202100966
工期要求：60个日历天。
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、电力行业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质量合格标准，且通过工程项目当地电力主管部门验收并送电。
（四） 资格审查不合格或被确认为无效标、废标的投标人名称及原因、理由与依据：无。
（五） 中标人及其投标文件相关内容
中标人：福建磐锐科技有限公司
中标金额：1202500元
工期要求：60个日历天。
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、电力行业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质量合格标准，且通过工程项目当地电力主管部门验收并送电。
（六） 公示时间

依据闽发改法规〔2018〕444号文第八条：“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的，其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视为中标
结果公示，公示期合并，不得少于十日，公示内容应当满足闽发改法规〔2018〕444号文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。”本项目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
，公示期为 2026年03月 10日至 2026年 03月20日。
（七） 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福建金盘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南平市建阳区徐市镇

电话： 13225971669

联系人：刘先生

招标代理机构：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 南平市建阳区朱熹大道111号5幢1号店

电话：17359951929

联系人：陈女士

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，若对招标人的答复不服，可在投诉期内按《工
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七部委第11号令）的相关规定向监管该项目的招投标监督机构进行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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